
醫事人員辦理復業申請流程圖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各類醫事人員申請 

(除了護理人員、助產士、營養師、醫事機構藥事人員本所無受理) 

備妥資料至本所辦理 

檢查相關文件是否符合

規定 

文件符合規定 

並繳納郵資 

收件處理 

寄出核定通知

聯或親自取件 

約
五
個
工
作
天
完
成 

文件不符合規定 

退件 



 

 

辦理復業登記： 

請於復業前 7日內至本所辦理。 

 □自評    □ 複 評 

1、申請三聯單(申請書需蓋機構章及負責人章)。 □ □ 

2、原執業執照(背後加註之停業日期及理由撕掉後發還)。 □ □ 

3、執業機構出具之復職證明正本。 □ □ 

4、委託書乙份（非本人親自申請時須檢具，受委託人身分證正反面影

本） 
□ □ 

5、領件方式：請自備 28元郵資，審核通過後以郵寄送達；或自申請

日起 5個工作天至本所自取。 
□自取 

□郵寄 

 

 

 

 

申請日期  ：   年    月     日 

申請人簽名： 

聯絡電話  ：    

方便電聯時間：  

收件日期：  年   月    日 

收件人簽名： 

 

 

審核人員： 

 


